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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不要

模糊焦點，直接切入正題，今天你們送到本院的報告，金檢的結果有四大缺

失，包括存款開戶 KYC 作業不當、洗錢防制檢核未落實、申報作業未落實及

內控不佳，所以罰 1,000 萬，沒有錯吧？ 

 

主席：請金管會丁主任委員答復。 

 

丁主任委員克華：主席、各位委員。是的，這是在海外金檢回來以前，我們先

做的行政處分。 

 

黃委員國昌：海外金檢回來，請問這四大缺失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丁主任委員克華：這個地方是從 Consent Order，以及到總行去看他們的…… 

 

黃委員國昌：也就是從今年 8 月 19 日之後一直持續到你們去國外的金檢回

來以後？ 

 

丁主任委員克華：還沒有回來之前就先公布了。 

 

黃委員國昌：你上面提到 9 月 17 日返國，本次查核發現有這些疏失，那你

查核回來以後，除了這四大疏失以外，有沒有新的疏失？還是只是再度印證這

四大疏失？ 

 

丁主任委員克華：有關查核的結果，我們已在 9 月 19 日請兆豐方面加以說

明，因為…… 

 

黃委員國昌：本席的時間有限。這四大疏失是海外金檢回國之前就有的結論，

請問海外金檢回來後，有沒有發現新增加的疏失？ 

 

丁主任委員克華：原則上是一樣，但是內容…… 



 

黃委員國昌：原則上一樣？沒有關係。若有新增加的疏失，沒有在你今天提交

給本會的報告當中的內容，請金管會會後再補送。 

 

丁主任委員克華：好，謝謝。 

 

黃委員國昌：今天我要說的是，在 2016 年 9 月你才發現這四大疏失是天大

的笑話。為什麼我說是天大的笑話？2010 年到 2012 年巴拿馬分行有沒有被

裁罰？有沒有被裁罰？ 

 

丁主任委員克華：有，被裁罰一次。 

 

黃委員國昌：那一次違規的疏失我整理出來了，共有五大疏失，包括違反洗錢

防制規定、存款開戶沒有確認身分、對可疑交易沒有留存資料控管、匯款沒有

依法留存受益人資料、沒有獨立的法遵長，請問丁主委，我整理出來 2010 年

到 2015 年這五大缺失對不對？ 

 

丁主任委員克華：2010 年到 2012 年是對的。 

 

黃委員國昌：對嘛！現在問題來了，2016 年你告訴大家有四大缺失，我要告

訴你的是，2010 年到 2012 年兆豐這家銀行光巴拿馬的部分就已經出現了五

大缺失，我具體請問，2012 年到 2015 年金管會有沒有裁罰？ 

 

丁主任委員克華：據我瞭解沒有。 

 

黃委員國昌：為什麼不裁罰？有沒有追究責任？ 

 

丁主任委員克華：巴拿馬分行本身被裁罰 2 萬美金。 

 

黃委員國昌：那是巴拿馬政府罰的。 

 

丁主任委員克華：對。 

 

黃委員國昌：如果這個理由可成立，為何這次金管會要再罰兆豐 1,000 萬？如



果國外的政府罰過，台灣的政府就不用罰，為什麼你要再罰 1,000 萬？請問 

2010 年到 2012 年巴拿馬分行出事時，金管會以及兆豐追究過哪些人的責

任？ 

 

丁主任委員克華：我們是從這一次的 Consent Order 之後再做金檢之後的結

果，那一次好像沒有再做金檢。 

 

黃委員國昌：主委，我用「make the point」，你還聽不懂嗎？ 

 

丁主任委員克華：我知道。 

 

黃委員國昌：老早就存在的事情耶！ 

 

丁主任委員克華：是。 

 

黃委員國昌：當時沒有裁罰，也沒有追究責任，所以那時候是怎麼樣？想說這

件事大家私下搓一搓就沒事了，後果是什麼？後果就是今年被罰了 57 億元。

丁主委，金管會有沒有責任？兆豐當時的人員有沒有責任？ 

 

丁主任委員克華：根據我們的書面資料，在 100 年以後，金管會有兩次函請

總行督導分行予以改善。 

 

黃委員國昌：對啊，你就發個函請其改善，沒有裁罰，也沒有追究任何責任。

我現在只問你，當初金管會的作為跟今年你們金管會的作為，你覺得當年金管

會的作為妥當嗎？足夠嗎？ 

 

丁主任委員克華：當時我還未就任，所以我不曉得當時的狀況。 

 

黃委員國昌：你不好意思發表意見，沒有關係，但是接下來就算你的事情了。 

 

丁主任委員克華：是。 

 

黃委員國昌：林全院長說要成立調查小組，一開始的時候，我說的不是現在這

個督導小組，是金管會主導的嘛！ 



 

丁主任委員克華：是。 

 

黃委員國昌：請問你為什麼做自我閹割式的鋸箭調查？為什麼我說是自我閹割

式的鋸箭調查，事情明明從 2010 年到 2012 年就開始了，結果你查的範圍是 

2015 年到 2016 年，然後追究的層級到兆豐內部，那更早的時間呢？金管會

的責任、財政部的責任，都不用查嗎？ 

 

丁主任委員克華：跟委員報告，我們這一次並沒有只查 2015 年到 2016 年，

剛剛講的書面上，我們到總行去看的資料，我們剛剛講的是……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你現在第一…… 

 

丁主任委員克華：但是我們到海外去查的時候，有把 2012…… 

 

黃委員國昌：沒有嘛！你現在總算承認今年才做早就該做的事情，沒有關係。

第一波的懲處，大家看到你們檢討的只有 2015 年到 2016 年喔，追查的範圍

只到蔡友才喔！ 

 

丁主任委員克華：對，那是總行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大家為什麼這麼不滿，理由就在這裡。你是否承諾擴大調查的範

圍？ 

 

丁主任委員克華：有，我們有擴大調查。 

 

黃委員國昌：包括時間、包括追究的層級。 

 

丁主任委員克華：我們到海外去查的東西有超過這部分。謝謝。 

 

黃委員國昌：好。接下來，既然講蔡友才，大家都很關心 57 億元誰買單？請

問張董事長，對蔡友才求償的進度如何？ 

 

主席：請兆豐金控張董事長答復。 



 

張董事長兆順：主席、各位委員。19 日收到財政部的公文以後，我們現在聘請

律師，希望星期五的董事會通過以後，就可以對他提出民事求償。 

 

黃委員國昌：這件事從 8 月 19 日到現在，不管是金管會還是財政部的官員

到本席的辦公室，我好幾次跟你們講，57 億元不可能讓納稅人買單，你們一而

再、再而三的拖延，到今天我只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假扣押做了沒有？ 

 

張董事長兆順：因為要提出訴訟以後才可以執行。 

 

黃委員國昌：誰告訴你要訴訟提出後才可以假扣押？在本案訴訟提起以前，為

了保全債權不能假扣押嗎？ 

 

張董事長兆順：這部分是我們跟律師研究的結果，律師認為這樣比較好？ 

 

黃委員國昌：哪一個律師告訴你，提本案訴訟以後再聲請假扣押比較好？到時

候被告脫產是你要負責，還是那個律師要負責？哪一個律師這樣講的？ 

 

張董事長兆順：我是根據我們的法務單位……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鄭重地勸告你，不管哪個律師跟你講這樣的話，兆豐絕對

不要委任那個律師去打這個官司。你講那是什麼笑話！保全債權是最重要的事

情耶！兆豐對於追回這 57 億有沒有信心？有沒有信心？ 

 

張董事長兆順：這是一個官司的問題。 

 

黃委員國昌：當然嘛！如果到時候因為你們的消極不作為，該負責任的人全部

脫產完畢，這是誰要承擔的責任？你要告訴所有的股東、所有的納稅人說「對

不起，我們已經盡力了，我們已經竭盡所能在做了，是我們的律師告訴我們先

不用進行假扣押」嗎？到時候扣不到財產、無法執行，對不起，我們盡力了，

大家倒楣，57 億全體納稅人買單，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張董事長兆順：不是的，在上個禮拜放假之前，財政部曾經邀集兆豐，還

有…… 



 

黃委員國昌：我知道啦！你們開了 N 次會嘛！ 

 

張董事長兆順：對，討論要怎麼樣提告…… 

 

黃委員國昌：這就是我沒有辦法瞭解的，你們開了 N 次會，到今天連基本的

假扣押都沒有做，我告訴你們，接下來的求償到底能夠扣押到多少財產，在這

段時間被處分掉多少財產，這些責任兆豐、財政部、金管會通通都要負責。 

 

下一個問題，媒體報導蔡友才在離職以前賣股票，請問是真的還是假的？ 

 

張董事長兆順：這個部分是檢調單位在查，我們這邊…… 

 

黃委員國昌：你沒有資訊？ 

 

張董事長兆順：對。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我的發言時間快到了。紐約金融服務署的報告中

點出許多帳戶，請問金管會，帳戶所屬人是誰，全部清查完畢沒有？ 

 

丁主任委員克華：有，在海外金檢之後，剛剛所講的那 174 個帳戶…… 

 

黃委員國昌：好，那 174 個帳戶最初的開戶資料以及最終受益人確切的資料

有沒有掌握？還是只有那個名字，背後追不到最終受益人？ 

 

丁主任委員克華：按照我們的查證，我們的金檢局那邊會有完整的資料，他們

會留存證。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請再給我 1 分鐘就好。這件事是我最沒有辦法理解的，

合意報告中指出，兆豐回覆的時候說這些被退匯的都不用申報，我們兆豐也沒

有違反洗錢防制規定，根本沒有這個義務。請問這是兆豐金控中哪位人員回覆

的？ 

 

張董事長兆順：這部分大概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在去年 1 到 3 月



查核的時候……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要問的只有今年 3 月，兆豐在回覆 2 月的金檢報

告時，是誰回覆說這些不用申報的？ 

 

張董事長兆順：今年 3 月 22 日時的回覆是董事長跟紐約分行的經理共同署

名回覆的。 

 

黃委員國昌：是他們兩人共同署名回覆的？ 

 

張董事長兆順：對。 

 

黃委員國昌：是誰叫他們這樣講的？ 

 

張董事長兆順：根據內部的資料顯示，他們表示是原來的財務顧問公司給他們

的建議。 

 

黃委員國昌：本席發言時間已屆，我只把最後兩個問題問完。本席請金管會提

供今年 3 月份的回覆，但你們的答復是，那部分屬於機密，不能提供。本席要

求金管會提供，今年 3 月份到底是哪位律師、哪位法律顧問教兆豐金這樣回覆

的？結果你們提供給本席的公文卻是，這是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意思是

客戶有不對外揭露個人資訊的權利，所以你們無法提供。我要正式告訴你們，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應是用於訴訟法上，而且 privilege holder 是當事

人，所指的正是你們。如果你們要提供資料，其實你們是可以提供的，但是，

直到現在為止，你們竟然還將相關資料列為機密，試圖掩蓋事實，這正是社會

大眾對於你們的調查如此不信任、不滿的最主要原因在於這明明就不是機密文

件，竟然以機密為由當做自己的擋箭牌，這些資訊都不願意公開，也不願意提

供。 

 

主席：黃委員發言時間已屆。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最後我要再提醒你們的是，你們函覆本席的內容，我

已經全部看完了，這不是你們拒絕提供的事由，本席要拜託你們老老實實地將

律師於今年 3 月份所提供的建議交出來給大家看。謝謝。 


